
法治08
2019.04.01 星期一 责编:张聪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山东邹城网格化环境监管典型示范获全省量化评估第一名

建得好更要管得好用得好建得好更要管得好用得好
累计巡查发现并整改问题两万余件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无锡报道
擅自拆除水污染防治设施，直接排放
未经预处理的工业废水。日前，江苏
省无锡市一家食品厂被依法罚款 25
万元。

2018 年 7 月 24 日，无锡市环境
执法人员对宜兴市某食品厂进行执
法检查，发现企业将原有废水预处理
设施的调节曝气池、厌氧塔、生物接
触氧化池、斜板沉淀池等设施拆除，
生产废水仅经过沉淀后即排入污水
管网。

经采集待排池水样，监测结果显
示：COD 浓度为 812mg/L，氨氮浓度
为 56.7 mg/L，总氮浓度为 86.0 mg/
L，总磷浓度为 8.81 mg/L，超过《污水
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
擅自拆除水污染防治设施，直

接排放未经预处理的工业废水，严
重 违 反 了《水 污 染 防 治 法》的 有 关
规定，执法人员当即对食品厂进行
了现场调查和取证，责令食品厂整
改 违 法 行 为 ，并 罚 款 人 民 币 25 万
元整。

“这起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法规部门负责人
介绍说，案涉食品厂原来建有一套废
水预处理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应当正
常开启设施，确保所产生的工业废水
达标排放，实现排放污染物总量控
制。但涉案企业却直接擅自拆除环
保处理设施，将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污
水管网，这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应予
严惩。

擅自拆除水污染防治设施，直排工业废水

无锡一食品厂被罚款25万元

本报讯 江西省环境监察局、赣江新区生态
环境局、南昌市环境监察支队、南昌市环境监测
站、经开区生态环境局等单位，日前成立了四个
排查小组和一个监测小组，对南昌市白水湖污水
处理厂服务范围内 61 家重点企业涉水环境问题
开展拉网式排查。

3 月 19 日一早，江西省环境监察局、赣江新
区生态环境局、南昌市环境监察支队、南昌市环
境监测站、经开区生态环境局等单位执法人员，
对南昌玉霞实业有限公司废水处理情况进行了
突击检查。

“我们公司是参战老兵企业，公司内部已经
有了水质处理设备，而且企业环境评估正常，符
合排污标准。”江西省南昌市玉霞实业公司负责
人郑永坚说。然而，负责人口中描述的“水质处
理完善”和“环境评估正常”与事实相距甚远。

检查发现，企业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生产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印染废水却没有有效的处理
设施。污水管网设在企业生产厂区内部，采用自
设软管排放且废水处理排口不规范，涉嫌偷排直
排。同时，漂染设施“跑冒滴漏”现象严重。

在此次排查中，通过查阅环评资料、现场检
查污染防治设施安装及运行情况、对企业废水处
理设施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及企业废水总排口进
行采样监测等手段，查清白水湖污水处理厂自身
存在的环境问题，查明进水长期超标的原因和源
头，摸清园区是否有企业存在偷排、偷放现象，是
否有污染防治设施不到位、擅自停运或闲置废水
治理设施、超标排放废水等环境违法行为，为问
题整改提供精准发力方向。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针对建立的问题台账，
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及整改措施，
并责任到人，逐个问题抓好整改，确保白水湖污
水 处 理 厂 如 期 完 成 整 改 任 务 ，顺 利 解 除 挂 牌
督办。

据悉，去年上半年，南昌市白水湖污水处理
厂连续出现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现象，存
在 长 期 超 标 且 屡 查 屡 犯 的 问 题 。 今 年 2 月 ，白
水湖污水处理厂被生态环境部列入挂牌督办案
件，限期 6 个月内完成挂牌督办任务，实现达标
排放。 蓝曦瑶 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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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生态环境部门的处罚告知书有异议，湖
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一养殖企业申请了听证。日
前，经综合考虑，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决定
在涉事企业现场举行听证会，并邀请当地部分村
干部、村民参会。

据悉，涉事养殖企业无环保审批手续，存在废水
废渣渗漏污染周边环境问题。在接到生态环境部门
处罚告知书后，企业对处罚存有异议，并申请了听证。

在企业听证申请不符合听证规定的情况下，
为充分保护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消除当事人
对执法机关的对立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宁远分局
决定仍然组织有关人员前往涉事企业，现场进行
听证。

在现场，宁远分局法制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
《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调查人员具体陈
述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并根据当事人申请听证
的理由，现场逐一核实了证据，说明了行政处罚意
见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在现场证据面前心服口
服，表示愿意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处罚决定。

此次“听证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是给涉事企
业和群众上了一堂很好的环境法制宣传课，也塑
造了生态环境部门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形象，
赢得了听证村民的充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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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叶相成十堰报道 非
法炼钒，废水直接外排。日前，湖北
省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十方院村
一家小作坊有关设施被查封扣押。
目前，有关问题线索已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
理中。

3 月 25 日，郧阳区环境执法人员
巡查时发现，位于谭家湾镇十方院村
的郧县磊源矿业有限公司院外有气
味刺鼻的废水，院内一家小作坊的工
作人员动作十分可疑。经查，院内有
人在非法提炼五氧化二钒。

郧阳区环境执法人员迅速采取
行动，对炼钒作坊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现场核实，经营者于今年 2 月租赁
郧县磊源矿业有限公司场地，进行二

次浸泡提炼五氧化二钒，且存在废水
直接外排现象。

当日，郧阳区环境监测站对外排
废水进行了监测，并对当事人称购买
储存的约 3.5 吨硫酸液体现场采样监
测。监测报告显示，当天排放口废水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超标排放
19.9 倍；监测硫酸液体显示，pH 值属
强酸性液体。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
办法》等相关规定，郧阳区环保局依
法对作坊内 1 个装有硫酸的铁罐、3
个 配 电 箱 、1 个 脱 钒 机 予 以 查 封 扣
押，并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将问题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小作坊非法炼钒，废水直接外排

十堰郧阳区环保局予以查封扣押

法治动态

“通过在线视频监测，发现你辖区内有两处裸土未覆盖。”
作为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的一名网格员，张佑晨接到环境监
管平台的电话后仅 10 分钟，就到达现场，找到企业工地负责
人，告知济宁市 8 个百分百的标准，要求立即覆盖工地裸土。
随后，张佑晨将工地覆盖好的照片，通过手机 APP 回传到平
台，覆盖前后对比一目了然。

像张佑晨这样的环境监管网格员，邹城市有 100 名，他们
在守护碧水蓝天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邹城市围绕建设省级网格化环境监管示范县的目标定
位，聚焦网格员作用，坚持创新创优，全面加强平台建设、制度
建设、队伍建设，不断挖掘潜力、传导压力、激发动力、增强活
力，推动线上监控与线下网格化监管有机融合，实现了监管全
覆盖、问题早发现、违法早处置，有效提升了监管效能。

邹城市环保局局长步士锋对记者说：“通过网格化监管线
上线下联动，2016 年以来，累计巡查发现并整改问题两万余
件。”

据了解，在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对全省第二批网格化环境
监管典型示范市、县（市、区）进行的量化评估中，邹城市取得
第一名。

建得好
集管理、监测、监控、指

挥四大功能为一体

为构建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邹
城市全面厘清镇街、部门环境保护职
责，制定出台了《邹城市各级党委政
府 及 有 关 部 门 环 境 保 护 职 责（试
行）》，既有“党政同责工作线”，也有

“行业部门一岗双责工作线”，建立起
覆 盖 全 市 的 环 境 监 管 责 任 网 、行 动
网、落实网。

邹 城 市 成 立 了 网 格 化 环 境 监 管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了《邹城市
深化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工作
方案》等文件，明确细化建设任务、时
间表和路线图。以邹城市为环境监
管一级网格，以镇街为单位共设立 16
个环境监管二级网格，以村（居）为单
位共设立 895 个环境监管三级网格。

邹城市积极建设环境监管综合平
台，完善各级平台协同运行机制，形
成以综合平台指挥调度、行业平台分
线落实、镇街平台属地管理、网格员线
下联动的环境监管大格局。

在济宁市统一部署下，邹城市先
后建成运行综合监管平台 1 个、行业
监管平台 6 个、镇街监管平台 16 个，实
现市、镇（街）和职能部门监管数据共
享。配备了 12 名平台监管员，综合监

管平台集管理、监测、监控、指挥四大
功能为一体，与执法、监测、应急、信访
等工作联动运转。

目前，综合监管平台共纳入管理
污 染 源 企 业 556 家 ，环 境 敏 感 点 430
个；监测网络共接入各类污染源 185
家，接入废气、废水等各类监测站点
268 个 ，环 卫 车 辆 GPS 定 位 设 备 39
个，基本实现了对相关行业部门、镇
街落实污染防治责任实时监督。

记 者 在 邹 城 市 智 慧 环 保 综 合 调
度指挥中心看到，一块大型电子屏幕
悬挂在墙上，实时显示全市各类污染
源信息，前排桌上整齐排列着四台电
脑，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镇街环保工作人员和网格员队
伍是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的基础和关
键，为建好这支队伍，邹城市委、市政
府要求镇街选派精兵强将充实环保
站，环保站在编人员不少于 3 人，不得
兼职。”据步士锋介绍，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分两批公开招聘了 100
名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30 周岁以下
的专职网格员。

管得好
划定巡查责任区，动态

考核网格员

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顺畅运行，
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管理考核机制。

邹 城 市 为 每 名 网 格 员 划 定 了 巡
查责任区，要求定期巡查和监督辖区
内所有排污企业、生态环境、信访案
件、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
设项目等，及时发现和制止环境违法
行为，并向上级网格报告。对上级平
台发现的问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核实，并督促整改；对自行巡查中发
现 的 问 题 ，能 够 现 场 处 置 的 立 即 处
置；难以处置的，立即向环保站和上
级平台报告，由环保站协调力量联合
办理，或由上级平台转交有关单位整
改落实。

网格员巡查期间，同时负责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强化企业
的环保自律意识，收集所辖网格内群
众的意见建议，定期向上级汇报。

邹 城 市 环 保 局 副 局 长 贾 琦 告 诉
记者：“总的来说，网格员要做发现问
题 的‘ 侦 察 员 ’、整 改 问 题 的‘ 督 导
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专职专
用，严禁借用挪用。”

为提高业务能力，邹城市制定了
《邹城市网格员业务技能大练兵实施
方 案》，建 立 了“ 学 习 培 训 、观 摩 交
流 、考 核 比 武 ”等 一 系 列 规 范 化 制
度，全面提升网格员应知应会、发现
问 题 、现 场 处 置 、督 导 整 改 、规 范 报
案 等 能 力 ，打 造 一 支 集 巡 查 、处 置 、
预警、宣传等功能为一体的专职化队
伍。建立网格员微信群，每天上传工
作 动 态 、推 送 业 务 知 识 ，促 进 交 流
提高。

邹 城 市 围 绕 做 实 做 细 网 格 化 监
管，发挥优势、激发活力，突出考核导
向 、目 标 导 向 ，创 新 考 核 评 价 机 制 。
针对平台管理，修订了《监管平台管
理办法》《平台线上巡查问题闭环处
理办法》《监管员绩效考核细则》等制
度。围绕网格员管理，修订了《专职
网格员线下巡查行为规范》、《网格员
绩效考核办法》和《镇街网格化环境
监 管 工 作 量 化 赋 分 考 核 办 法》等
制度。

“坚持每月一考核、每月一通报，
每月拿出两万元用于绩效奖励，网格
员考核成绩与绩效工资挂钩。”贾琦
说，实行动态考核、末位淘汰，已累计
对履职不力的网格员追责问效 12 人
次，辞退 3 人，表彰优秀网格员 26 人
次，激发了队伍活力。

用得好
强 化 线 上 线 下 联 勤 联

动，凝聚工作合力

“建设网格化体系的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就是精准高效地完成环境
监管任务，促进环境质量改善。不能
将网格化停在纸面上、停在表格中、停
在系统里，要用行动推动运转，用任务
促进优化。”步士锋深有感触的说。

围 绕 提 升 线 上 线 下 联 勤 联 动 效
能，邹城市积极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
制。线上，平台监管员及时指挥调度
网格员工作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抓拍截图，对属地镇街和主管部门“一
案双交”。线下，网格员及时跟进，确
保上级交办的问题“闭环处理”。实行

“两员”包保交流机制，平台监管员联
系包保 1~2 个镇街，定期和网格员一
起巡查报案，面对面沟通交流，熟悉有
关情况，提升平台综合调度能力。

邹城市发挥各级平台信息共享优
势，综合平台定期分析研判线上巡查
结果，收集环境违法线索，及时向有关
部门移交，督促落实行业主管责任和
属地责任。行业平台和镇街平台对各
自巡查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定期向
综合平台报告，对发现的重大环境违
法问题联合执法，及时打击。去年以
来，累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犯罪 166
件，罚款 1100 万元，向公安部门移交
案件 47起，拘留 35人。

为推进精准监管，坚持问题导向，
邹城市定期统计分析线上发现的环境
违规违法问题，对多次违反行业技术
导则、屡查屡犯的企业或经营户，形成
督办处理建议，分别交有关网格员、环
境监察大队和指挥部巡查组，实行重
点督查。

“我们将继续完善网格化环境监
管工作机制，进一步挖掘潜力、放大优
势。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自治作用，把
环境监管事项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村
规 民 约 ，在 提 高 群 众 参 与 度 上 下 功
夫。提升完善平台业务功能，强化环
保业务一体化和数据实时应用，发挥
好平台之间互联互通的优势，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环境管理能力
与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同 步 提 升 。”步 士
锋说。

图为邹城市智慧环保综合调度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记者
日前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为打
好碧水保卫战，巩固和提升重点流域
水生态环境质量，四川从 3 月 18 日
起，正式对岷江、沱江、涪江流域水污
染防治工作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专
项执法检查。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范围包括岷
江、沱江、涪江流域 2018 年考核不达
标断面、未达优良水质断面、部分不
稳定达标断面所涉相关区域。同时，
还将四川省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建
设运行专项执法检查、县级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回头
看”专项执法检查等一并纳入，同步

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据 了 解 ，2018 年 ，四 川 87 个 国

考断面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 77 个，
同 比 上 升 14.9% ，出 川 断 面 水 质 全
部达到国家考核要求，特别是沱江
流域水质改善明显，创近 10 年来最
好水质。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雷毅
表示，虽然近年来四川省水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但临界达标现象值得警
惕，今年要实现稳中求进形势不容乐
观。接下来要总结前期经验，提升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点促面、扩大战果，确保四川水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

四川启动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执法
同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回头看”

行业平台分线落实
网格员线下联动

镇街平台属地管理

制图/刘伟龙

综合平台指挥调度

为震慑利用夜色掩护超标排放污染环境的不法企业，广东省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对前
山河流域企业进行夜间突击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夜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图为前山河流前山河流
域专项执法行动第二组执法人员检查企业在线监测仪域专项执法行动第二组执法人员检查企业在线监测仪。。 肖欢欢供图肖欢欢供图

◆本报记者王学鹏 通讯员魏波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沈竹郑志宇


